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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交口县县城现有集中供热热源为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 4×35t/h（三用一

备）循环流化床蒸汽锅炉和交口县热力公司 3×29MW（两用一备）天然气热水

锅炉；目前，交口县县城实际供热面积约为 160万平方米，共铺设一、二次供热

管网约 90公里，有 1座供热首站和 22座换热站；一、二次供热管网、供热首站、

换热站均由交口县热力公司运营，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仅负责提供大部分热

源。

《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新建交口县集中供热热源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于 2017年 11月 27日由原交口县环境保护局以交环行审〔2017〕16号文

予以批复，批复建设 4台 35t/h（三用一备）蒸汽锅炉及相关配套设施，不涉及

管网和换热站的建设；现有工程于 2019年 6月 12日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于

2019年 8月 21 日由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口分局以交环验〔2019〕2号文出具了

固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吕梁市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的通知》（吕政发〔2024〕7号）文件要求：各县（市、区）要将燃煤供热

锅炉替代项目纳入城镇供热规划，逐步淘汰城市建成区燃煤供热锅炉。全市原则

上不再新建除集中供暖外的燃煤锅炉，对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

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农产品加工等燃煤设施进行动态清零。

根据 2025年 7月 22日交口县人民政府第 79次常务会议纪要，原则同意公

用事业和城乡环境服务中心按环保要求，做好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

方案编制工作；原则同意由原来服务的兴荣公司、天鹏公司 2户热源企业进行技

改，继续提供热源服务。

在上述背景下，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拟建设“交口县集中供热热源技改

工程项目”，本项目拟淘汰拆除现有 4×35t/h燃煤供热锅炉（3用 1备），建设

1台 160t/h、1台 100t/h燃煤供热锅炉（互为备用，最冷的 2个月使用 160t/h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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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其余时间使用 100t/h锅炉）及配套软化水系统、换热系统、循环水系统、临

时固废堆场及其他附属设施、环保设施；“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交口县集中

供热热源技改工程项目”于 2025年 9月 12日由交口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印发

了备案证，项目代码为：2509-141130-89-02-144631；因备案建设内容中的临时

固废堆场正处于选址阶段，本次环评不包括临时固废堆场，临时固废堆场完成选

址后另行评价。

我公司于 2025年 9月 21日委托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5年 9月 22日在山西环保信息网向公众进行了项

目第一次公示；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2025年 12月

18日-12月 31日，我公司通过山西环保信息网、报纸（山西晚报），厂址附近

居民区（寺沟村）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公示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公示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8 年 7

月 16日发布，2019年 1月 1日实施），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

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相关信息。

我公司于 2025年 9月 21日委托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5年 9月 22日在山西环保信息网向公众进行了项

目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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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公示内容

第一次公示主要内容包括：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

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②我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内容如下：

表 2-1 第一次公示内容一览表

“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交口县集中供热热源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首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2019 年 1月 1 日实施）的相关要求，我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公众传媒平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内容进行公示，

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交口县集中供热热源技改工程项目；

建设内容：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现有 4台 35t/h（三用一备）燃煤蒸汽

锅炉为交口县县城集中供热热源；现有工程于 2017 年取得环评批复，于 2019

年完成竣工环保验收；本项目拟淘汰拆除现有不符合政策要求的 4×35t/h燃煤供

热锅炉（3用 1备），建设 1台 160t/h、1台 100t/h 燃煤供热锅炉（互为备用，

最冷的 2个月使用 160t/h锅炉，其余时间使用 100t/h锅炉）及配套软化水系统、

换热系统、循环水系统及其他附属设施、环保设施；继续为交口县县城集中供热

提供热源。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交口县水头镇寺沟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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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联系方式：李贵林 0358-5443081，邮箱 53616775@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名称：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iyU6y2DHdpnU3ZHJ8U5nw 提取码：hduq。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单位提出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可在本网站上下载、打印公众意见表，并客观、公正地

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公众可通过电子邮

件、邮寄等方式寄回公众意见表。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2025年 9月 22日，我公司在山西环保信息网向公众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

2.3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任何意见。公示网址及公示内容见图 2-1。



5

图 2-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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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2025年 12月 18日-12月

31日，我公司通过山西环保信息网、报纸（山西晚报），厂址附近居民区（寺

沟村）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公示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与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3.1.2公示内容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表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内容一览表

“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交口县集中供热热源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现有 4台 35t/h循环流化床供热锅炉，为交口县县

城集中供热提供大部分热源；现有工程于 2017年取得环评批复，于 2019年完成

竣工环保验收；根据现行环保要求，现拟淘汰拆除现有 4×35t/h燃煤供热锅炉（3

用 1备），建设 1台 160t/h、1台 100t/h燃煤供热锅炉（互为备用）及配套软化

水系统、换热系统、循环水系统、临时固废堆场及其他附属设施、环保设施，继

续为交口县县城集中供热提供热源。现环评单位已编制完成该项目环评报告征求

意见稿；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我单位通过公众传媒平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以下链接。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致电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查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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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以下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征求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意见起止时间内，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可在本网站上下载、打印公众意见表，并客观、公

正地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同时公众可通过

电子邮件、邮寄等方式寄回公众意见表。

联系方式及邮寄地址：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水头镇寺沟村北，交口县兴荣冶

炼有限公司；李贵林 0358-5443081，邮箱 53616775@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SQP8J3KnmkobS7r7KRTEw 提取码：h3xf。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我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12月 31日在山西环保信息网进行了第二次公

示，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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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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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公示

我公司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5年 12月 23日、24日于《山西

晚报》进行了两次刊登。具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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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报纸公示截图（山西晚报，202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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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报纸公示截图（山西晚报，202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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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公示

我单位对附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区进行走访，于 2025年 12 月 23 日-12月

24日在寺沟村张贴公告公示，具体见下图。

寺沟村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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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我单位将项目办公室作为征求意见稿的查阅场所，公示期间无公众前来查阅

纸质报告书。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我单位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公示及办公室查

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向公众征求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反馈，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反馈。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尚未进行报批前公示。

7其他

我单位保存了首次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截图及张贴公告照片，

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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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交口县集中供热

热源技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

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交口县集中供热热源技

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

致的一切后果由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交口县兴荣冶炼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年 1月


